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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交水便函〔2022〕104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转发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<基于区块链的进口干散货进出港业务

电子平台建设指南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交通运输局，相关企业：

现将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<基于区块链的进〓干散货进出港业务电子平台建设指南>的

通知》（粤交港〓字〔2022〕14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

要求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粤交港〓字〔2022〕141号

汕头市交通运输局

2022年 7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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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
粤交港口字〔2022〕141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《基于区块链的进口干散货进出港

业务电子平台建设指南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、广州市港务局：

现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基于区块链的进口干散货

进出港业务电子平台建设指南>的通知》（交办水函〔2022〕827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，推动区块链技术在

水运领域应用。在执行过程中如有相关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反馈至

厅港口管理处。《基于区块链的进口干散货进出港业务电子平台

建设指南》可登录交通运输部网站“通知公告”栏目下载。

联系人：王金明，联系电话：020-83730850。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2年 6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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